住建领域行政违法事项线索移交制度（试行）
市住建局各执法单位在实施职责范围内的业务管理和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相关责任主体涉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按照本制度的规定及时收集固定主要违法证据，提出违法事项线索移送申请，按照程序向市城市管理局实施线索移交。
一、各执法单位在发现案件线索，经初步检查、调查认为需要进行行政处罚的，应当固定主要违法证据，自发现案件线索起7个工作日内，向市城市管理局移送案件线索及相关证据材料。
二、收集固定违法证据，应结合涉嫌违法行为类型、特点，着重收集涉嫌违法行为实施主体材料、初步证据性材料以及实施监督检查等管理过程中形成与涉嫌违法线索相关的其他材料，并明确依据法律法规的条款。
三、移送案件线索，应制作《违法事项线索移交函》（附件1）、《移送违法事项线索清单目录》（附件2），附带相关证据材料；填写《违法事项线索移交申请审批表》（附件3），履行局内审批手续。

四、局各执法单位应对发现的涉嫌违法事项线索进行甄别区分，对移送资料内容进行审核把关，应经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后，报局法规科实施移送。
五、与市城市管理局的违法事项线索移送对接以及处理结果反馈工作，由局法规科牵头负责、具体办案人员配合实施。局法规科应及时将市城市管理局反馈的处理结果通报违法事项线索申请移送单位。
 
 
 
 
 
 
 
 

附件1
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违法事项线索移交函
洛建罚移〔2021〕第  号
洛阳市城市管理局：
XXXXXXXX（行政违法行为线索），涉嫌违反了XXXXXXXX（法律法规规章）。
依照关于城市综合执法的职责分工规定，现将该行政违法事项移交你单位处理，调查处理结果请于办结后5个工作日内函告我局。
附：1、移送行政违法事项线索清单目录
2、移送材料。

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XX月XX日
接收人签字：                     接收单位盖章：

备注：本函一式两份，一份送洛阳市城市管理局，一份由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留存。

附件2
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移送行政违法事项线索清单目录

移交部门：                                       联系电话：

	类别
	序号
	名称
	数量
	页数
	备注

	实施主体材料
	1
	例：实施主体基本信息
	1份
	
	

	初步证据性材料


	2
	例：行政检查记录
	1份
	
	

	
	3
	例：照片、截图、文件、录音、影像等其他材料
	1份
	
	

	
	…
	
	
	
	

	与违法线索相关的其他材料


	4
	例：责令整改通知书
	1份
	
	

	
	…
	
	
	
	

	依据法律法规条款
	


 

附件3
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违法事项线索移交申请审批表
	案件移送

单位
	洛阳市城市管理局

	案  由
	

	案件编号
	

	当事人
	

	问题线索
简介
	

	涉嫌违反

法律条款
	

	申请移送
部门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业务主管
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由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法规科留存。

